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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议案8未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珠海市情侣南路1号仁恒滨海中心5座8层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0
867,957,763
43.553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世春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5人；董事长吴世春先生、副董事长陈旭先生、三位独立董事均列席会

议；董事麻华先生、董事盛剑明先生、董事戴绍宏先生、董事房巍屹女士因公务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张榆松女士列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6,381,506
比例（%）
99.8183

反对
票数

1,493,657
比例（%）
0.1720

弃权
票数
82,600

比例（%）
0.0097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6,378,706
比例（%）
99.8180

反对
票数

1,496,457
比例（%）
0.1724

弃权
票数
82,600

比例（%）
0.009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5,608,706
比例（%）
99.7293

反对
票数

1,594,957
比例（%）
0.1837

弃权
票数

754,100
比例（%）
0.087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5,566,306
比例（%）
99.7244

反对
票数

1,627,357
比例（%）
0.1874

弃权
票数

764,100
比例（%）
0.088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5,538,606
比例（%）
99.7212

反对
票数

1,842,557
比例（%）
0.2122

弃权
票数

576,600
比例（%）
0.066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5,682,706
比例（%）
99.7378

反对
票数

1,690,457
比例（%）
0.1947

弃权
票数

584,600
比例（%）
0.0675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5,817,606
比例（%）
99.7534

反对
票数

1,555,057
比例（%）
0.1791

弃权
票数

585,100
比例（%）
0.0675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5,677,344
比例（%）
55.9563

反对
票数

381,705,819
比例（%）
43.9774

弃权
票数

574,600
比例（%）
0.0663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791,113,797
61,428,855
13,066,054
3,931,454
9,134,6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84.7613
86.3655
84.0891

反对
票数

0
0

1,594,957
366,557
1,228,400

比例（%）

0.0000
0.0000
10.3467
8.0524
11.3081

弃权
票数

0
0

754,100
254,100
500,000

比例（%）

0.0000
0.0000
4.8920
5.5821
4.6028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年度对外担保计划
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实收股本总
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5,267,709
75,264,909
74,494,909

74,452,509

74,424,809
74,568,909
74,703,809
74,736,409

比例（%）

97.9487
97.9451
96.9430

96.8879

96.8518
97.0393
97.2149
97.2573

反对

票数

1,493,657
1,496,457
1,594,957

1,627,357

1,842,557
1,690,457
1,555,057
1,532,957

比例（%）

1.9437
1.9473
2.0755

2.1177

2.3977
2.1998
2.0236
1.9948

弃权

票数

82,600
82,600
754,100

764,100

576,600
584,600
585,100
574,600

比例（%）

0.1076
0.1076
0.9815

0.9944

0.7505
0.7609
0.7615
0.747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中议案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获得通过；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通过。其他

议案均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宇戈、谢小丽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
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6-044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限制性股票

授予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的议案》，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株洲

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株洲

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6年4月30日，公司披露《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复的公告》,中国中车集

团有限公司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意见，原则上同意公司实施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三）2026年5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独立董事周志方先生

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四）2026年4月30日至2026年5月9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岗位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共计10天。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提出的异议。2026年5月21日，公司披露《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五）2026年5月28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6年5月29日公告了《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六）2026年5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1名员工因个人原因放

弃认购其在首次授予阶段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

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174.00万股调整为2,164.00万股，其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165.00
万股调整为2,155.00万股，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保持不变。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313
人调整为312人。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6年5月28日。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相关事项

进行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以上各阶段公司均已按要求履行披露义务，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发布的公告及相关上网文件。

二、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的说明

鉴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1名激励

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其在首次授予阶段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的授权，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本

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174.00万股调整为2,164.00万股，其中，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165.00万股调整为2,155.00万股，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保持不变。首次

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313人调整为312人。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本次调整无需再次提交股东会审议。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

调整后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调整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分配情况如下表：

姓名

彭华文
杨治国
刘军

卢雄文
彭海霞
彭超义
荣继纲
侯彬彬
龚高科
夏智

熊友波
核心管理、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301人）

预留
合计

职务

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总法律顾问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18
18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2,029
9

2,164

占本激励计划拟授出全部
权益数量的比例

0.83%
0.83%
0.46%
0.46%
0.46%
0.46%
0.46%
0.46%
0.46%
0.46%
0.46%
93.76%
0.42%

100.00%

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布
日股本总额的比例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2.18%
0.01%
2.32%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

致。

三、本次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相关意见

（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核查，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

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调整程序合法、合规，调整后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调整公司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二）律师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及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

激励计划授予日的确定以及授予对象、授予数量、授予价格、授予条件的成就事项，均符合《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就本次激励计划进行了相关

信息披露，尚需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继续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激励计划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授予

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等的确定以及本激励计划的调整及授予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不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

予条件的情形。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6-043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于2026年5月22日以专人送达和邮件通知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5月28日下午16:00以

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彭华文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的

议案

鉴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1名激励

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其在首次授予阶段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的授权，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本

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174.00万股调整为2,164.00万股，其中，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165.00万股调整为2,155.00万股，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保持不变。首次

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313人调整为312人。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临2026-044号公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彭华文、杨治国、李华伟回避了表决。

二、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和公

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6年5
月28日为首次授予日，向312名激励对象授予2,155.00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7.99元。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临2026-045号公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彭华文、杨治国、李华伟回避了表决。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6-042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株洲市天元区黑龙江路639号时代新材全球总部园区成事大厦103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9
524,129,955
56.312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彭华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结合网络投票

的表决方式。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夏智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管侯彬彬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6,819,356
比例（%）
98.6051

反对
票数

6,922,799
比例（%）
1.3208

弃权
票数

387,800
比例（%）
0.0741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6,683,810
比例（%）
98.5793

反对
票数

7,055,045
比例（%）
1.3460

弃权
票数

391,100
比例（%）
0.0747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6,826,910
比例（%）
98.6066

反对
票数

7,188,045
比例（%）
1.3714

弃权
票数

115,000
比例（%）
0.0220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7,655,335
比例（%）
98.7646

反对
票数

6,332,420
比例（%）
1.2081

弃权
票数

142,200
比例（%）
0.027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各合作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3,479,164
比例（%）
97.9679

反对
票数

10,487,391
比例（%）
2.0009

弃权
票数

163,400
比例（%）
0.031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3,308,510
比例（%）
97.9353

反对
票数

10,687,145
比例（%）
2.0390

弃权
票数

134,300
比例（%）
0.0257

7、议案名称：关于与中车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723,694
比例（%）
87.4144

反对
票数

7,593,088
比例（%）
12.3548

弃权
票数

141,800
比例（%）
0.2308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7,544,435
比例（%）
98.7435

反对
票数

6,441,920
比例（%）
1.2290

弃权
票数

143,600
比例（%）
0.0275

9、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6,581,489
比例（%）
98.5598

反对
票数

7,354,266
比例（%）
1.4031

弃权
票数

194,200
比例（%）
0.0371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6,636,389
比例（%）
98.5702

反对
票数

7,323,766
比例（%）
1.3973

弃权
票数

169,800
比例（%）
0.0325

11、议案名称：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3,619,791
比例（%）
97.9947

反对
票数

10,412,864
比例（%）
1.9866

弃权
票数
97,300

比例（%）
0.0187

12、议案名称：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3,768,991
比例（%）
98.0232

反对
票数

10,269,564
比例（%）
1.9593

弃权
票数
91,400

比例（%）
0.0175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3,622,691
比例（%）
97.9952

反对
票数

10,414,764
比例（%）
1.9870

弃权
票数
92,500

比例（%）
0.017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7

8

9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进行2026年中
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与中车财务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框架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于续聘2026年度外
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
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株洲时代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关于《株洲时代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5,084,352

145,912,777

53,723,694

145,801,877

144,838,931

141,877,233

142,026,433

141,880,133

比例（%）

95.2075

95.7512

87.4144

95.6784

95.0465

93.1029

93.2009

93.1048

反对

票数

7,188,045

6,332,420

7,593,088

6,441,920

7,354,266

10,412,864

10,269,564

10,414,764

比例（%）

4.7169

4.1554

12.3548

4.2273

4.8260

6.8331

6.7391

6.8343

弃权

票数

115,000

142,200

141,800

143,600

194,200

97,300

91,400

92,500

比例（%）

0.0756

0.0934

0.2308

0.0943

0.1275

0.0640

0.0600

0.060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1、12、1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7、9、11、12、13涉及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建平、徐秋月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6-041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6年4月28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集团”）批复，中车

集团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意见，原则上同意公司实施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临

2026-034号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在本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以下简称“自查

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进行了查询申请，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21名核查对象存在公司股票交易

记录，其余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经公司核查并经核查对象确认，上述核查对象买

卖公司股票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公司公开信息及个人自行独立判断而做出的投资决策，属于

个人投资行为，不存在因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内幕信息而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未向

任何人员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或基于此信息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的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保密规定，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

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发布本次激励计划

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披露前6个月内，上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与本激励计

划内幕信息无关，公司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

进行股票买卖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行为。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6-045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6年5月28日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2,155.00万股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人民币7.99元/股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条件已经成就，根

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现确定2026年5月28日为首次授予日，以人民币7.99元/股的授予

价格向312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2,155.00万股限制性股票。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株洲时

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株洲时

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6年4月30日，公司披露《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复的公告》,中国中车集团

有限公司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意见，原则上同意公司实施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

3、2026年5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独立董事周志方先生作

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4、2026年4月30日至2026年5月9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岗位在公

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共计10天。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提出的异议。2026年5月21日，公司披露《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5、2026年5月28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 2026年 5月 29日公告了《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6年5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1名员工因个人原因放弃认

购其在首次授予阶段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

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由 2,174.00万股调整为 2,164.00万股，其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2,165.00万

股调整为2,155.00万股，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保持不变。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313人

调整为312人。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6年5月28日。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相关事项进

行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以上各阶段公司均已按要求履行披露义务，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发布的公告及相关上网文件。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本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需同时满足如下条

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公司治理规范，股东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理层组织健全，职责明确。股东会选举

和更换董事的制度健全，董事会选聘、考核、激励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到位；

（2）外部董事（包括独立董事）人数应当达到董事会成员的半数以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部由

外部董事组成，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度健全，议事规则完善，运行规范；

（3）基础管理制度规范，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三项制度改革到位，建立了符合市场竞争要求的管理

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劳动用工、业绩考核、薪酬福利制度体系；

（4）发展战略明确，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良好，经营业绩稳健。近三年无财务会计、收入分配和薪

酬管理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

（5）健全与激励机制对称的经济责任审计、信息披露、延期支付、追索扣回等约束机制；

（6）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3、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公司业绩考核条件达标，即达到以下条件：

公司 2022年-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平均值不低于 10%，公司 2022年-2024年净资产收益率平均

值不低于5.50%，2024年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且前两项指标不低于同行业平均值。

注：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净资产收益

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计算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公司2022年-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平均值为121.24%，不低于同行业平均值（-1.56%），公司2022
年-2024 年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为 5.85%，不低于同行业平均值（5.31%），2024 年资产负债率为

66.81%。

综上，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6年5月28日为首次授

予日，向312名激励对象授予2,155.00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为每股7.99元。

（三）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6年5月28日

2、首次授予数量：2,155.00万股

3、首次授予人数：312人

4、首次授予价格：7.99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及解除限售安排：

（1）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

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72个月。

（2）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均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算。授予日与首次解除限售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24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激励

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经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后便享有其股票应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该等股票

分红权、配股权、投票权等。限售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

送股票红利、配股股份、增发中向原股东配售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

让，该等股份限售期的截止日期与限制性股票相同。

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后由激励对象享有，原则上由公司代为收取，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返还激励对象；若该

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售，对应的现金分红由公司收回，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3）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

33%
33%
34%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

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注销。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事宜。

7、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1）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①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应当由公司以授予价格与股票市价孰低价回购注销。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某一激励对象出现上述第②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权利，该激励对

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不得高于授

予价格与股票市价的较低者。同时，激励对象应当返还其因股权激励带来的收益。

（3）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2026年-2028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

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条件之一。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司层

面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①以2024年的净利润为基数，2026年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3%，且不低于同行业均值或对标企业的

75分位值；
②2026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7.00%，且不低于同行业均值或对标企业的75分位值；

③2026年末资产负债率不高于67%。
①以2024年的净利润为基数，2027年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3%，且不低于同行业均值或对标企业的

75分位值；
②2027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7.40%，且不低于同行业均值或对标企业的75分位值；

③2027年末资产负债率不高于67%。
①以2024年的净利润为基数，2028年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3%，且不低于同行业均值或对标企业的

75分位值；
②2028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7.50%，且不低于同行业均值或对标企业的75分位值；

③2028年末资产负债率不高于67%。

注：1）上述对标企业公司按照与时代新材的主营业务相似的原则选取；“同行业”指wind三级分

类-基础化工、wind三级分类-汽车零配件、中信三级分类-玻璃纤维，分别对应时代新材轨道交通板

块、汽车零配件制造板块、风力发电板块；

2）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净资产收益

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计算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在股权激励

有效期内，公司如有增发、配股等再融资项目，在计算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将

剔除对应期间再融资事项所引起的净资产变动额；

3）上述解除限售考核条件中2024年的业绩数据以当年年报披露的数据为准；

4）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标企业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对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影响较大的

资产出售或收购、重大资产重组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等情况，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

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若各解除限售期内，公

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与股票市价孰低价回购注销。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业绩考核包括两个层面，分别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指标。激励

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内部绩效考核制度执行。

①主体单位正职的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主体单位行政正职的年度绩效直接引用主体单位的组织绩效考核结果；党务正职的年度绩效直

接引用党组织书记年度述职结果。同时根据年度绩效考核等级，按比例进行解除限售，原则如下：
考核等级

解除限售比例
A（优秀）
100%

B（良好）
100%

C（称职）
60%

D（基本称职）
0%

注：上述主体单位指的是时代新材直接管理的业务单元和子公司，即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院、轨

道交通事业部、工业与工程事业部、风电产品事业部、新材料事业部、时代华先公司、橡塑元件公司。

②其他领导干部的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其他领导干部依据《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管理办法》签署《年度

目标责任书》，年度绩效考核等级为C（称职）及以上，可获得解除限售权限。同时根据年度绩效考核

等级，按比例进行解除限售，原则如下：
考核等级

解除限售比例
A（优秀）
100%

B（良好）
100%

C（称职）
80%

D（基本称职）
0%

E（不称职）
0%

此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获授的权益应当根据任期考核结果行权或者兑现。

③非领导干部的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非领导干部个人绩效考核依据《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绩效管理办法》统一签署

《年度绩效协议书》，进行年度绩效评价。年度绩效考核等级为C（称职）及以上，可获得解除限售权

限。同时根据年度绩效考核等级，按比例进行解除限售，原则如下：
考核等级

解除限售比例
A（优秀）
100%

B（良好）
100%

C（称职）
80%

D（基本称职）
0%

E（不称职）
0%

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数

量×个人解除限售比例。对于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

与股票市价孰低价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公司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5）对标企业的选取

本激励计划中选取了与公司业务相关度较高且具有可比性的A股上市公司共计20家企业作为本

激励计划的对标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票代码

000830.SZ
002064.SZ
002601.SZ
600141.SH
002768.SZ
600328.SH
600409.SH
688585.SH
300428.SZ
000030.SZ

股票简称

鲁西化工

华峰化学

龙佰集团

兴发集团

国恩股份

中盐化工

三友化工

上纬新材

立中集团

富奥股份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股票代码

000559.SZ
000887.SZ
002048.SZ
002085.SZ
600480.SH
603319.SH
601689.SH
002965.SZ
002080.SZ
600176.SH

股票简称

万向钱潮

中鼎股份

宁波华翔

万丰奥威

凌云股份

美湖股份

拓普集团

祥鑫科技

中材科技

中国巨石

8、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彭华文

杨治国

刘军

卢雄文

彭海霞

彭超义

荣继纲

侯彬彬

龚高科

夏智

熊友波

核心管理、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301人）

预留

合计

职务

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总法律顾问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18
18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2,029
9

2,164

占本激励计划拟授出全部
权益数量的比例

0.83%
0.83%
0.46%
0.46%
0.46%
0.46%
0.46%
0.46%
0.46%
0.46%
0.46%
93.76%
0.42%

100.00%

占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时股本总额的比例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2.18%
0.01%
2.32%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

致。

（四）关于本激励计划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鉴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

其在首次授予阶段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对本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174.00万股调整为2,164.00万股，其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165.00
万股调整为2,155.00万股，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保持不变。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

象人数由313人调整为312人。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经核查《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首次授予日）》，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认为：

（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批准的本激励计划所确定的

激励对象范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

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以下简称“《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

（二）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三）激励对象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四）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管理、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五）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六）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

其配偶、父母、子女。本激励计划中的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经公司股东会选举或公司董事会聘

任。

（七）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八）激励对象不存在被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九）除原激励对象中的1人因个人原因放弃参与公司本激励计划外，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

单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批准的本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

综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以2026年5月28日为首次授予日，授予312名激励对象2,155.00万

股限制性股票。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

月内均不存在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

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

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以2026年5月28日收盘价进行预测算，公司首次授予的2,155.00万股限制性股票合计需摊销的

总费用为10,042.30万元，2026年至2030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首次授予部分

限制性股票摊销成本
10,042.30

2026年

2,108.88
2027年

3,615.23
2028年

2,648.66
2029年

1,313.87
2030年

355.66
注：1、上述费用为预测成本，实际成本与授予价格、授予日、授予日收盘价、授予数量及对可解除

限售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相关；

2、提请股东注意上述股份支付费用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3、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所出的审计报告为准。

本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成本费用中列支。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

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考虑到本激励

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业务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

本，本激励计划将对公司长期业绩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及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

激励计划授予日的确定以及授予对象、授予数量、授予价格、授予条件的成就事项，均符合《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就本次激励计划进行了相关

信息披露，尚需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继续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激励计划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授予

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等的确定以及本激励计划的调整及授予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不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

予条件的情形。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